
桃園信用合作社  公告

發文日期 :民 國 111年 11月 02日

發文字號 :桃信總字第 1827 號

主  旨 :公告本社 「保管箱出租契約書」條文修改 ,自 即日起適用 。

公告事項 :桃園信用合作社 「保管箱出租契約書」條文修改對照表 。

修 正 後 條 文 原 條 文 說 明

第五條 (繳款方式及轉帳

授權約定 )

承租人續租之保 管箱租

金 、保證金或押租金繳款

方式 ,請擇一勾選 :

一 、口轉帳扣款 ;五皇盞

「保管箱自動扣款委託
」9
重 」一上

——

  
「

￣
┐

二 、└」

自行繳納 ;

其他 ( )。

第十二條 (承租人或其繼

承人之通知義務 )

承租人或其繼承人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 ,應 即以書面、

出租人專線電話或其他約

定方式通知出租人 :

一、遺失鑰匙或變更密碼 。
二 、更換或遺失印鑑 。
三 、變更姓名 。
四、承租人為法人團體 ,變

更組織或代表人姓名 。
五 、因繼承開始或其他重

大情事暫停保管箱之開
啟者 。

出租人於前項第一、二、五

款通知到達後至承租人或

其繼承人辦妥各項作 業

前 ,應停止本保管箱之開
啟作業 ,如 未停止因而致

承租人或其繼承人之損

害 ,應 負賠償責任 。

承租人或其繼承人未依第

第五條 (繳款方式及轉帳

授權約定 )

承租人續租之保 管箱租

金 、保證金或押租金繳款

方式 ,請擇一勾選 :

一 、口轉帳扣款 ;

二 、口自行繳納 ;

三 、口其他 ( )。

第十二條 (承租人或其繼

承人之通知義務 )

承租人或其繼承人有下列

情形之一者 ,應 即以書面、

出租人語音服務系統 、專

線電話或其他約定方式通

知出租人 :

一、遺失鑰匙或變更密碼 。
二 、更換或遺失印鑑 。

三 、變更姓名 。

四、承租人為法人團體 ,變

更組織或代表人姓名 。

五 、因繼承開始或其他重.

大情事暫停保 管箱之開

啟者 。        ●

出租人於前項 第一 、二 、五 ｜

款通知到達後 至承租 人或 ｜

其 繼 承 人 辦 要 各 項 作 業 ｜

前 ,應停止本保管箱之開 ｜
啟作業 ,如 未停止因而致 ｜

承租人或其繼承人之損 ｜

害 ,應 負賠償責任 。   ｜

修改條文內容 。

本社於 111年 1月

1日 起停止電話語

音系統服務 ,修改

條文內容 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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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項規定通知出租人時 ,

因而所受之損害 ,出 租人

不負賠償責任 。

承租人或其繼承人未依第

一項規定通知出租人時 ,

因而所受之損害 ,出 租人

不負賠償責任 。

(其餘條文未修改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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